华川西路(华夏二路—川沙路)新建工程项目
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

发布单位：上海市环保事业发展中心
发布日期：2008年2月21日
相关链接：环评报告书简本
    《华川西路(华夏二路—川沙路)新建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》已经初步编制完成，现就环评报告基本内容及结论进行公告。

一、基本情况
项目名称：华川西路(华夏二路—川沙路)新建工程
建设单位：川沙新镇城镇建设管理中心
环评机构：上海市环保事业发展中心
项目情况：根据《关于同意华川西路(华夏二路—川沙路)新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》(上海市浦东新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，沪浦发改川投[2007]38号)，建设方川沙新镇城镇建设管理中心将进行华川西路(华夏二路—川沙路)新建工程项目建设。
华川西路(华夏二路—川沙路)新建工程位于川沙新镇境内，西起华夏二路，东至川沙路，桩号范围K0+007.002～K1+081.533，总长1074米。

工程建设主要包括道路工程、桥梁工程、雨污水管道排管工程、绿化、照明、信号灯、交通标志、标线等附属工程。

华川西路规划等级为城市支路Ⅰ级，规划红线宽度为30米，计算行车速度按30km/h，路线范围内，需新建桥梁2座。

工程总投资为2669.41万元，其中环保投资为210万元。工程预计2008年底开工建设，2009年10月竣工。
二、主要环评内容
1.建设项目情况简述；
2.施工期会产生施工噪声、施工扬尘，施工过程中存在一定的施工扰民问题。
3.项目建设完成后，项目道路交通噪声对沿线居民会产生一定的声环境污染问题。

三、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
为听取社会各界对工程有关环境保护工作的意见和建议，特将本工程公示，征求公众宝贵的想法和建议。主要征求内容如下：
1) 对于本项目是否认可；如果反对，则提出主要的反对意见；
2) 本项目的建设可能对周围环境造成的影响；
3) 对本项目环境保护措施的合理化建议；
4) 其他一些有关环境保护方面的想法和建议。

四、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
即日起，公众可采取向公示指定地址发送信函、传真、电子邮件等方式，发表对工程建设及环评工作的意见看法，发表意见的同时提供详尽的联系方式。
环境影响评价单位将在本工程《环境影响报告书》中真实记录公众的意见和建议，并将公众的宝贵意见、建议向项目的建设单位、设计单位和政府环保部门反映。
五、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
　　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（邮件以发送时间为准）。
六、项目建设单位和联系方式：
项目建设单位：川沙新镇城镇建设管理中心
联系人： 司兴华
电话 ：50924104
环境影响评价单位和联系方式：
评价单位：上海市环保事业发展中心
E－mail：shentong_sh@126.com(邮件主题请注“华川西路新建工程项目” 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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